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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第六十七年

议程项目 34  

预防武装冲突  
 
 
 

  2012年 8月 22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谨代表我国政府并以其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主席的身份，向你通报大湖区问

题国际会议现阶段审议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局势的情况。在这方面，谨随函转递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分别于 2012 年 7月 15 日和 8月 8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和

坎帕拉通过的《宣言》。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34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阿多尼亚·阿耶巴雷(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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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8月 22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一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关于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安全局势的宣言》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峰会 
 

2012 年 7 月 15 日，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我们，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非洲联盟第十

九届常会(2012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期间，于 2012 年 7 月 15 日在非洲联盟埃塞

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总部召开会议，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局势，

目的是巩固大湖区的和平、安全与发展， 

 审议了2012年 7月 11日在非洲联盟亚的斯亚贝巴总部举行的国际会议区域

部际委员会特别会议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安全局势的报告， 

 认识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和人道主义状况极为严峻，以及它给

整个大湖区域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意识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消极势力和武装团伙长期存在， 

 铭记我们于 2004 年 11 月 20 日发表的《大湖区和平、安全、民主与发展达

累斯萨拉姆宣言》。《宣言》表达了我们的共同决心：把大湖区打造成各国和人民

享有可持续和平与安全的空间，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共同成长与发展，在共建

共同命运的框架内，以共同的战略和政策为基础打造合作空间， 

 确认大湖区国际会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制定的《大

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安全、稳定和发展公约》以及议定书中的坚定承诺，特别是《大

湖区互不侵犯和共同防御议定书》， 

 忆及国际会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2011 年 12月 15日和 16日在坎帕拉召开

的第四届常会峰会做出的决定，即根据《大湖区互不侵犯和共同防御议定书》，

消除该区域现有武装团伙； 

 兹决定如下： 

 1. 批准和核可区域部际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决定； 

 2. 最强烈地谴责在该区域行动的“3.23 运动”和其他消极势力，支持刚果

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在基伍省恢复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 

 3. 最强烈地谴责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继续和不受约束的行动，呼吁立即采

取军事行动消除这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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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指示国际会议的适当机构与非盟和联合国合作，立即成立一支中立国际

部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根除“3.23 运动”、卢民主力量以及其他一切消极

势力，进行巡逻，确保边界区安全； 

 5. 指示国际会议国防部长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次举行会议，审查、监督和快

速跟踪落实 2011 年 9 月 9 日在基加利做出的关于大湖区消极势力的决定； 

 6. 要求消极势力，尤其是“3.23 运动”，立即停止武装活动，不支持任何

破坏该地区稳定，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稳定的消极势力； 

 7. 呼吁国际会议成员国立即全面执行《大湖区安全、稳定和发展公约》，

特别是《大湖区互不侵犯和共同防御议定书》； 

 8. 敦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政府充分利用现行双边机制，解决刚果民

主共和国东部地区不安全的问题，特别是使联合核查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该机制

还应向其他成员国开放； 

 9. 呼吁国际社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特别是北基伍省的暴力受害者紧

急提供适当的人道主义支持，并向任何地方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10. 敦促大湖区域国家的官员，确保他们的行动、行为、演讲、公开声明、

捐助和任何其他声音符合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需要，成为打造和实现和平的推动者； 

 11. 立即建立后续机制，恢复特使小组，即 Benjamin Mkapa 和 Oluisogun 

Obasanjo 将军团队，以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不安全的根源，提出可持续解决

办法建议，并请联合国秘书长协助这项工作； 

 12. 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设立一个由六名独立专家组成的特设专家组，

负责编写向区域部际委员会下一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局

势的报告； 

 13. 指导国际会议秘书处跟踪特别峰会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定期向国际

会议主席提交报告。 

2012 年 7 月 11 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通过 

1 安哥拉共和国总统 2 布隆迪共和国总统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阁下(签名)  皮埃尔·恩库伦齐扎阁下 

 副总统代签(签名) 
 

3 中非共和国总统 

 

4 刚果共和国总统 

 弗朗索瓦·博齐泽阁下 

 合作部长代签(签名) 

 德尼·萨苏-恩格索阁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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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 6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 

 约瑟夫·卡比拉·卡班戈阁下(签名)  姆瓦伊·齐贝吉阁下(签名) 
 

7 卢旺达共和国总统 

 

8 苏丹共和国总统 

 保罗·卡加梅阁下(签名)  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阁下

  阿卜杜拉·瓦迪大使代签(签名) 
 

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 

 

10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 

 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阁下(签名)  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阁下(签名)
 

11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迈克尔·奇鲁亚·萨塔阁下  

 弗朗西斯·希曼达大使代签(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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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8月 22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二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关于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安全局势的宣言》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峰会 
 

2012 年 8 月 7 日至 8 日，乌干达坎帕拉 

 

 我们，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乌干达共和国

总统和国际会议主席约韦里·穆塞韦尼的邀请，于 2012 年 8 月 7 日至 8 日在乌

干达坎帕拉举行会议，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安全局势， 

 回顾我们 2012 年 7 月 15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决定在坎帕拉举行会议，讨论刚

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不安全的根源，寻找解决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办法， 

 注意到 2012 年 8 月 1 日在喀土穆举行的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安全局势

的国际会议国防部长会议， 

 审议了 2012 年 8 月 6 日在坎帕拉举行的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区域部际委员

会特别会议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安全局势的报告， 

 认识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它对整

个大湖区的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的严重威胁， 

 还认识到所谓“3.23 运动”的武装活动使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和

人道主义局势严重恶化， 

 回顾我们坚定支持国际会议 2006 年 12 月 15 日通过的《大湖区问题国际会

议安全、稳定和发展公约》以及相关议定书， 

 回顾 2012 年 7 月 15 日亚的斯亚贝巴特别峰会发表的《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东部安全局势的宣言》， 

 注意到峰会主席、约韦里·穆塞韦尼总统在本区域进行的外交努力使刚果民

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实现停火和相对平静， 

 决心通过现有的区域机制，立足于在本土寻求大湖区问题解决办法， 

 考虑到坎帕拉峰会讨论是在欢乐的兄弟友情和建设性气氛中举行的， 

 兹决定如下： 

 1. 积极努力，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完全停止战斗，但不排除对那些阻

挠和平进程者实行制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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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努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恢复和平与安全，

特别是在北基伍省； 

 3. 成立一个由下列国家国防部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安哥拉共和国、布隆

迪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共和国、乌干达共和国和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 

– 授权小组委员会提出紧急可行步骤，确保完全停止战斗，以巩固和平、

安全与稳定； 

- 授权小组委员会提供中立国际部队行动的详细情况； 

- 部长小组委员会由卢旺达共和国国防部长担任； 

- 区域部际委员会主席也为部长小组委员会提供一切外交支持； 

 4. 请小组委员会在两周内向国际会议主席提交临时报告，在四周内向国际

会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提交最后报告； 

 5. 请主席继续进行协商，使特使小组重新参与进来，以巩固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的和平； 

 6. 设立一个信托基金，以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周边国家人道主义危

机受害者，并敦促会员国和其他合作伙伴向该基金捐款。感谢乌干达政府为基金

捐款 100 万美元； 

 7. 呼吁国际社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冲突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确保受害者能够不受阻碍地得到人道主义援助； 

 8. 感谢乌干达政府和人民的盛情款待，感谢他们主办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特别峰会。 

2012 年 8 月 8 日在乌干达坎帕拉通过 

1 安哥拉共和国总统 2 布隆迪共和国总统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阁下(签名)  皮埃尔·恩库伦齐扎阁下(签名) 
 

3 中非共和国总统 

 

4 刚果共和国总统 

 弗朗索瓦·博齐泽阁下  德尼·萨苏-恩格索阁下 

 合作部长阿科莫勒代签(签名)  国防部长代签(签名) 
 

5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 

 

6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 

 约瑟夫·卡比拉·卡班戈阁下(签名)  姆瓦伊·齐贝吉阁下代签(签名) 
 

7 卢旺达共和国总统 

 

8 苏丹共和国总统 

 保罗·卡加梅阁下(签名)  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 

 阁下代签(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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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 10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 

 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阁下(签名)  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阁下(签名)
 

11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迈克尔·奇鲁亚·萨塔阁下  

 外交部长埃德加·隆古代签(签名)  

 

 


